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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办事流程
企业申请药品批发、零售连锁总部一体化经营，需按照药品经营许可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要求，向自治区药监局分别提交开办药品批发和零售连锁总部申报材料。自治区药监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按照法定规范组织验收。达到许可条件的，发放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零售连锁总部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
二、药品零售连锁总部或药品批发企业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办事流程
企业已持有药品零售连锁总部或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需按照药品经营许可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要求，向自治区药监局提交药品批发企业或药品零售连锁总部企业开办申请。自治区药监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按照法定规范组织验收。达到许可条件的，发放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零售连锁总部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
三、已同时持有药品批发和零售连锁总部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办事流程
已同时持有药品批发和零售连锁总部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申请药品批零一体化经营，按照许可事项变更的程序，通过自治区药监局行政审批系统，提交材料。受理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按照企业申请核准变更企业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及相关许可登记事项，发放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零售连锁总部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

